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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法律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智能合同审查、智能法律检索、AI 法律
助手等人工智能法律服务工具层出不穷。这些工具的应用使得律师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律师们从传统的
案头工作解放，转向更高层次的策略判断与价值权衡。人工智能系统可快速完成信息检索、合同审查、案件分析
与文书写作，但“AI 幻觉”、算法黑箱、数据泄露等问题也随之凸显。律师在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法律服务
效率的同时，必须坚持独立判断，确保对委托人的称职、勤勉及保密义务的履行。技术工具的使用不能改变律师
对伦理底线的坚守，反而更需强化其作为法律正义守护者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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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the legal indust-
r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I-powered legal service tools such as smart contr-
act review, intelligent legal research, and AI legal assistants are emerging in large numbers. T-
hese tools have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way lawyers work, freeing them from traditional des-
kbased tasks and enabling them to focus on higher—level strategic judgment and value—based
decision—making. AI systems can efficiently perform information retrieval, contract review, c-

ase analysis, and document drafting. However, issues such as "AI hallucinations," algorithmic
opacity, and data breaches have also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le relying on AI tec-
hnolog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egal services, lawyers must maintain independent judg-
ment and ensure the fulfillment of their duties of competence, diligence, and confidentiality t-
o their clients. The use of technological tools must not alter lawyers' adherence to ethical sta-
ndards; on the contrary, it necessitates a stronger commitment to their role as guardians of l-
eg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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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lity

引言
法律职业通常被视为一种特殊职业，相较于其他职业，其专业素养、自我管理和道德责任都

有着特殊的要求[1]。律师是法律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工作职责是适用法律规则、法律原则
和法律理论，解决委托人的法律问题或者为其提供法律建议[2]。根据我国《律师法》第 2 条的规
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律师职业伦理是律师和律师执业机构所应遵循的行为规则，是评判律师行为是否符合律师职业要
求的标准，也是对违规律师和违规律师事务所进行职业责任追究的依据[3]。不同国家的律师职业
伦理因其律师职业的历史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差异而略有不同，但是其核心均围绕着忠诚、称职、
勤勉与保密等原则展开。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律师行业也进入到了智能化时代。律师工作效率得以提升的同时，
也引发了对律师职业伦理的深刻反思：人工智能技术是否降低了律师的称职义务和勤勉义务？律
师的责任边界是否被模糊？当事人的隐私应如何保障？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应动摇律师职业伦理的根基，反而应在技术赋能中进一步强化。因此，
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构律师职业伦理的边界不仅是技术适应的必然要求，更是维护法律职业尊严
和法治精神的内在需要。

1 人工智能时代律师工作方式的转变
人工智能已经深深嵌入到了法律服务的各个环节，从法律信息检索到合同审查、案例分析再

到法律文书生成，律师们的工作领域人工智能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1 法律信息检索便捷化

法律信息检索是律师提供各项法律服务的基础和前提[4]，主要包括法律法规和案例检索。传
统法律信息检索方式耗时费力，法律数据库的出现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检索的效率，但是对于
法律法规和案例的研读分析还是会占据律师大量的时间。目前国内常用的法律数据库，比如北大
法宝、威科先行均已嵌入人工智能技术，律师在短时间内获取高度相关的案例和法律法规的同时，
可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梳理、归纳总结法律法规及案件的核心裁判要旨与争议焦点，还可加入其他
类案检索，自动生成法律检索报告，极大提升了律师的工作效率与服务精度。

1.2 合同审查及案件分析自动化

合同审查是非诉律师的一项常规工作，要求律师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细致的判断力，可以在较
短的时间发现条款漏洞和潜在法律风险。商业合同的复杂性使得律师在这一业务上投入了较多的
工作时间，一位非诉律师可能每年需要手动审核数千份商业合同，而对于 AI 而言，审核一份合
同仅需数秒[5]。美国的 Black stone Discovery 公司开发的 AI 法律服务工具仅需 10 万美元即可
获得 150 万法律文本的分析审查，相较于实习律师，效率提高了 500 倍，并且准确率高于 40%[6]。

案件分析则是诉讼律师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通过案件分析，律师可以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
法律建议和诉讼策略。传统的案件分析依赖律师对案情、证据和法律条文的主观判断，耗时且易
受经验局限。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取案件中的关键信息，结合大数据进行类案比对，快速识别案
件的胜诉概率与潜在风险点，辅助律师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诉讼策略。国内无讼网络科技公司推出
的“法小淘”就有智能案情分析功能，国外的 Lex Machina，Westlaw Edge 也可以根据案情
和判例来推测案件的胜诉率，从而为律师提供诉讼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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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律文书写作智能化

不论律师提供的服务是诉讼服务还是非诉服务，其法律服务的最终成果往往是以法律文书的
形式呈现。在传统的法律服务过程中，法律文书的撰写通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格式调整、内
容组织和法条引用核对。如今，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律师可以完成几乎任何法律文书的自动生成，
并通过提示词不断优化文书的内容。在线法律服务网站 Legal·Zoom 可以为用户自动生成符合规
范的诉讼文书、合同文本、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书。据统计，用户从登录网站到生成自己所需法
律文书耗时不超过五分钟。

2 人工智能时代律师职业伦理面临的挑战
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7]。在这一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中，律师对委

托人应负有称职、勤勉和保密的义务。人工智能改变了律师的工作方式，当律师在处理当事人委
托的时候，人工智能产品的使用有可能出现法律检索结果不准确、智能合同审查漏洞、当事人信
息被泄露等情况，进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2.1 “AI 幻觉”致勤勉义务危机

人工智能的固有缺陷在于其容易产生幻觉，称之为“AI 幻觉”，即以虚假的猜测的事实回
答用户的提问[8]。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官凯文·卡斯特尔（P. Kevin Castel）说“AI 幻觉可
能会造成很多伤害，包括浪费时间、侵害诉讼当事人利益、损害司法公信力等，在未来诉讼当事
人可能会被诱惑着挑战法院的判决，质疑司法公信力。”[9]目前有一些法律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
声称他们通过检索增强生成技术（RAG）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甚至防止法律研究中的幻觉，但
是有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声称可以减轻或消除 AI 幻觉的服务提供者 LexisNexis（Lexis+ AI）、
Thomson Reuters（Westlaw AI-Asististed Research 和 Ask Practical Law AI）制作的人工
智能研究工具各有 17%到 33%的幻觉[10]。

“AI 幻觉”可能导致律师引用根本不存在的判例或法条，误读法律精神。2025 年，北京市
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股权代持引发的商业纠纷案件中，原告代理人庭后提交的“参考案例”
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某案例及上海一中院的（2022）沪 01 民终 12345 号案件，属于人工智能
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此提出批评，并提醒律师在向法院提
交材料时，应当经过核查与审核，不得任由人工智能编造虚假信息，扰乱司法秩序[11]。此类由“AI
幻觉”引发的失误不仅损害当事人权益，干扰法院的正常审理流程，更严重违背勤勉义务的核心
要求。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重构律师职业伦理，以应对“AI 幻觉”带来的挑战，成为
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2.2 算法黑箱致责任归属模糊

在信息技术领域，“黑箱”是指专业人员在开发和运行系统时，他们对计算机内部的工作并
不了解[12]。当律师使用人工智能法律服务工具时，只能看到数据的输入和结果的输出，但是无法
知道内部是如何进行推理与决策的，从而形成“算法黑箱”。当律师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提供法律
服务，致当事人利益受损时，谁来承担责任？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是否应当为此负责？司法实践中
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处理方式。Avianca事件中律师因引用虚假判例而受罚，Cohen使用Google
Bard 提供的虚假引文却没有受罚正体现了这一分歧。审理 Cohen 案的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
官杰西·M·弗曼（Jesse M. Furman）认为 Cohen 没有恶意。因为 Google Bard 和其他生成性
人工智能工具受到的大量新闻和关注，所以 Cohen 认为它是一个“超级搜索引擎”而不是“生
成性文本服务”。目前，我国相关案件较少，仅前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强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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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材料应进行核查与审核。
在传统的侵权责任体系中，矫正正义奠定了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基础，即过错责任原则[13]。

人工智能产业链复杂，一项人工智能服务涉及到的主体有设计者、提供者、服务者、第三方服务
商等等，在这复杂的产业链上，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有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14]。且由于算法黑
箱的存在，难以准确识别过错行为人，单纯依赖传统过错责任难以有效救济受损当事人。此外，
在律师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提供法律服务致当事人权益受损时，律师有无过错也难以界定。律师一
般是基于对技术的合理信赖而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这种信赖本身是否构成侵权责任法上的过错，
是否属于委托合同中的免责事由，仍缺乏明确法律依据。

2.3 数据泄露致保密风险加剧

人工智能工具在法律服务中的广泛应用，使得数据存储与传输环节显著增多，当事人个人信
息泄露风险也随之上升。当律师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处理案件材料时，往往需要将涉密内容上传至
云端服务器，有可能被第三方服务商获取，一旦发生数据泄露的情况则有可能会违反律师职业伦
理。现行律师的保密义务规范多针对人为过失或故意泄密设计，难以有效规制技术驱动下的非典
型泄露形态。算法运行过程中的数据调用、模型训练及外部接口连接等环节，均可能成为隐秘的
信息外流通道。

调查研究发现，86.57%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备案的隐私
政策中直接表示，为保证功能实现会将数据共享给第三方企业，更有 28.36%的人工智能服务提
供商表明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会从第三方处获取个人信息[15]。因此，当律师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提
供法律服务的时候，案件数据和当事人隐私极有可能被泄漏。尤其当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依据用
户上传的数据优化模型时，律师上传的敏感案件材料可能被无形中纳入训练语料库，导致信息在
后续输出中被间接再现。这种数据“二次利用”超出了传统保密义务所能约束的范围，也使得律
师难以完全控制信息传播路径。尽管部分人工智能平台承诺数据加密与隔离存储，但技术透明度
不足，仍难消除合理怀疑。在此背景下，律师职业伦理要求的保密义务亟需更新。

3 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律师职业伦理的边界
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从电话机、传真机到计算机、电子邮件，再到云存储、人工智能，各行

各业借助第三方工具辅助工作已成必然。面对工具辅助有可能出现的风险，不能以工具中立为由
免除伦理责任，而应倒逼律师职业伦理规范进行深层次调整，构建兼顾技术特性与职业责任的新
型伦理框架。

3.1 明确律师的专业注意义务

人工智能为律师的信息检索、合同审查、案例分析和文书写作等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是
这些工作都是人工智能根据其设定计算得出的结果。这些结果不一定契合律师工作的需要，也不
一定符合真实的案件情况。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效率上的提升和时间精力上的节省会让人不
知不觉产生思考的惰性，过分相信人工智能得出的结论，不愿深入分析和思考，最终导致了人工
智能生成的虚假法条和案例被应用于法律服务之中。

“AI 幻觉”对律师职业伦理构成严峻挑战，直接冲击律师履行称职义务与勤勉义务的职业
底线。律师是为委托人服务的法律专业人士，所以其首要要求就是称职。美国《ABA 规则》对律
师的称职义务做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律师应当为委托人提供称职的代理。称职的代理要求律师具
备代理所必需的法律知识、技能、细心和准备工作[16]。我国的律师职业伦理中同样对此有所要求，
《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七条要求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依照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要实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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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法律正确实施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义务，必须具备相当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律师职业
道德基本准则》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和执业水平。在国内，这项义务被称为
“勤勉义务”[17]，要求律师尽其最大可能，恪尽职守，努力维护委托人的利益[18]。

律师作为法律服务专业人员，要求其成为人工智能专家或精通算法规则并不现实。面对“AI
幻觉”和“算法黑箱”，律师职业伦理并不要求律师明白其中的原理。律师的职责在于凭借其专
业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清晰敏锐地发现人工智能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法律
问题，并管控风险和解决问题。律师的勤勉义务要求律师具有“两类注意义务”，即律师在处理
法律事务时应尽到专业注意义务或者高度注意义务，处理非法律事务尽到一般注意义务即可[19]。
在人工智能时代，律师的专业注意义务要求律师应该将其自有的法律知识体系对人工智能提供的
结果进行理性的整合和解释，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提供的结果来替代自身的思考，要保持律师的
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

3.2 强化律师职业责任和惩戒

律师的法律服务始于委托协议的签订，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关系。但
是律师行业不能和自由市场的其他合同一样，因为委托人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或
者错误的法律建议。英国学者乔纳森·赫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我们买了一台有缺陷的电脑，我
们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电脑是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得到一份起草得很糟糕的遗嘱或者离婚协议，
我们往往无法意识到自己得到的服务很差[20]。委托人在寻求律师给予法律服务的时候往往处于信
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对律师的专业判断高度依赖。因此为加强对委托人权益的保护，律师职业
伦理规范必须与律师职业责任和惩戒建立关联，律师在违反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时不得不考虑其有
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此外，律师使用人工智能生成虚假参考案例对司法秩序产生的危害值得重视。法院不得不花
费大量的额外时间对律师提交的材料反复甄别核实，如若不然，一旦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被
参照适用，司法公信力将受到质疑。强化律师的职业责任和惩戒能够有效地规范律师使用人工智
能工具时的行为，促使律师勤勉尽责，维护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利益。

律师职业责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纪律责任。当律师不当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时，可适用《律师法》第 54 条的规定，向当事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
根据《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试行）》第 22 条的规定，因提供法律服务不尽责承担
训诫、警告、通报批评、中止会员资格或者取消会员资格等纪律处分。律师职业伦理作为一种规
范化的道德，有别于大众伦理的简单善恶。通过律师职业责任的承担和律师惩戒措施，可以让人
工智能规范应用的职业伦理要求内化于律师群体心中。

3.3 重构律师保密义务的边界

保密义务是律师职业伦理的基石，是委托人可以坦诚与律师交流的前提和保障，相较于其他
职业更加突出[21]。《律师法》第 38 条第 2 款规定，律师对在职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
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法律服务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个人信息、商业秘密甚
至是国家秘密。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或者经当事人同意等特殊情况外，律师不得泄露在执业过程中
知悉的当事人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以及其他未公开的信息。此外，我国《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及
《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均对律师的保密义务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律师不得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
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当事人隐私及其他信息，但是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保密风
险并未作出专门规定。

美国在这一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美国律师协会《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1.6“信
息的保密”第（c）款规定律师应合理努力防止无意或未经授权的披露。因此，律师如果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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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的过程中需要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应针对有可能的信息泄露做出“合理努力”。具体来
说，律师基于对该人工智能工具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隐私政策披露、责任承担声明等情况的调
查，评估其保密性和数据安全性，并如实告知委托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可能带来的数据泄露风险，
取得其明确同意。此外，在法律服务结束之后，律师还应确保相关数据被彻底删除或采取其他必
要措施防止后续滥用，以维护委托人的信息安全。

4 结语
在人工智能介入法律实践的背景下，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价值更显重要。律师不仅需具备技

术素养，理解 AI 工具的运作逻辑与局限，更要始终主导决策过程，防范因算法偏见或数据缺陷
导致的判断失误。对委托人信息的保护亦须升级至数字安全维度，防止数据泄露与滥用。唯有将
技术嵌入伦理框架之中，才能实现效率与公正的平衡，真正践行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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